附件

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

核工业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攀枝花泰颐科技有限公司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征求意见稿）

二〇二五年 月

四川·攀枝花
甲方：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

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攀枝花大道中段316号

法定代表人：毛志强              

职务：攀枝花市东区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兼任攀枝花东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

乙方：核工业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成都市成华区华冠路35号

法定代表人：李辉良

丙方：攀枝花泰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地址：攀枝花市东区天津路18号(山水鞠足球公园内)B栋B-B01-3号

法定代表人：李英

甲方、乙方、丙方单独称为“一方”，合并称为“三方”。

甲方：攀枝花市东区作为攀枝花市的核心城区，集政治、经济、文化、金融和商贸中心于一体，也是攀枝花从“七户人家一棵树”发展成为“百里钢城”的城市原点。依托雄厚的工业基础，着力构建“3+2”现代工业体系，大力发展先进钒钛钢铁材料、固废综合利用、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积极培育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作为产业支撑，建设新型金属深加工产业基地和钒制品精深加工基地。城市发展上，东区通过东华山山地体育公园、阿署达花海生态修复、银江湖“高峡平湖”三大地标重塑空间格局，形成“山—海—湖”联动文旅体消费场景，打造全时全域旅游目的地。

乙方：核工业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核西南院”），始建于1955年，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205师，总部位于成都，注册资本金1.6亿元，现隶属于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过多年发展，核西南院形成了交通市政设计、建筑设计、岩土工程、工程施工与管理以及数字化版块“4+1”产业格局，成为涵盖自然资源、环保、市政、公路、建筑、岩土、军工、数字化工程等多领域，集规划、咨询、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全产业链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企业。

丙方：攀枝花泰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以人机物联网、生命健康监测、智能传感器、AIOT健康数据中台为引擎，建立智能硬件、生命健康监测、风险预警、响应联动、社区服务等核心业务场景，致力于以科技助力社区居家养老、机构养老，打造智慧养老、助力居家养老，为广大社区提供普惠养老服务，成为国内领先的智慧养老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 

此外，公司在智慧养老领域积极探索创新，还在全国首创了“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新模式。同时，公司拥有多项专利，在养老产业运营方面经验丰富且资源广泛。专注于养老服务体系搭建、养老机构运营管理、健康产品研发推广等业务，在智慧养老领域积极探索，拥有成熟的市场运营模式与广泛的客户群体，立志推动养老产业的创新发展，提升养老服务的质量与效率。

第一条 合作原则
（一）平等互利，共谋发展

三方坚持主体平等、权责对等原则，通过资源互补与利益共享构建发展共同体，实现社会效益与市场价值的协同提升。

（二）优势集成，创新驱动

深度融合政府政策引导、公共服务优势与企业技术能力、市场机制活力，共同推进产业创新、模式创新与制度创新。

（三）依法合规，诚信履约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商业契约精神，建立阳光透明的合作机制，保障合作过程规范有序、风险可控。

第二条 合作内容
三方将紧密合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三方承诺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行政管理程序等前提下在城市综合开发、城市发展更新、乡村振兴、智慧养老平台建设、智慧城市平台打造、产业带动与经济促进及城市名片塑造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
（一）城市综合开发。共同优化城市综合开发业务布局，注重产业集聚和资源整合，完善及建设城市功能，为城市和产业的升级打造空间载体，进行城市价值培育与价值实现。

（二）城市发展更新。积极推动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建设项目的投资、实施与运营等方面的合作，完善公共服务、盘活低效资源、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高水平治理，助推城市焕发新活力。

（三）乡村振兴。整合土地资源，发展养老、文旅等产业，结合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实施综合运营管理，促进乡村的绿色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提档升级，提高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智慧养老平台建设。以“1+N+X”体系为架构，构建城市级智慧养老中枢，集成健康监测、医养调度、旅居管理三大平台，通过物联网及AI技术实现数据实时采集与资源智能匹配。部署N个社区医养服务节点，整合属地医疗及养老资源，建立协同服务机制；覆盖X类人群居家、社区、旅居全场景，提供健康预警、精准医疗对接及个性化养老方案，形成全域联动的智慧养老生态。
（五）智慧城市平台打造。以“云网端”协同架构为核心，构建融合5G通信网络、边缘计算节点与云计算中心的基础支撑体系，保障全城数据高速传输与实时响应。同步开发智慧环保监测、政务服务平台等城市级应用场景，并通过统一数据标准整合跨领域信息资源，搭建全域数据共享中枢，为城市精准治理、应急调度及公共服务优化提供全要素数字化支撑。

（六）产业带动与经济促进。依托项目建设，激发当地信息技术、健康设备制造、养老服务等相关产业发展活力，吸引外部投资，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创造技术研发、设备维护、服务运营等多领域就业岗位，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七）城市名片塑造。通过打造具备创新性、示范性的智慧养老与智慧城市项目，提升攀枝花在全国智慧健康养老与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塑造 “智慧养老之城” 城市名片，提升城市形象与综合竞争力。
第三条 合作机制

根据协议具体内容及战略需要，共同建立多层次的信息沟通及共享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安排三方高层互访，稳固密切合作关系，协调解决战略合作实施中的重大问题，探索多领域合作的新途径、新方式。建立日常联络机制，积极开展合作项目对接，加快推进项目落地。

第四条 三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本战略合作关系不改变三方各自的独立关系。除三方合作事宜协商一致外，三方均有独立对外开展相应的民事活动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三方应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进项目拓展，提升三方的效益、效率和服务品质，支持促进三方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三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从属或代理关系。一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或处分另一方的权益。
（四）三方均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署协议。未经对方书面授权或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对外称其为另一方的代理人，或擅自以另一方的名义对外做任何承诺。
第五条 其他事宜

（一）本协议为三方合作的指导性框架协议。三方将以此为切入点，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各自发展战略规划前提下，积极探讨，落实相关投资与合作项目。

（二）落实本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项时，合作各方应根据本协议精神另行协商订立项目协议。如项目协议内容与本协议有冲突的，以项目协议为准。

（三）合作期间甲、乙、丙三方有义务保守对方及合作项目的技术和商业秘密。未经对方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将本协议及具体合作内容透露给第三方。但为履行本协议、相关后续协议或法律、行政法规所确定的义务而必需的使用除外。

（四）本协议未尽事宜，经三方协商后，可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五）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自生效之日起3年。本协议到期后，三方可根据合作情况及意愿，续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本协议开展的具体项目及合作事项的期限以各自项目协议约定为准，不因本协议期限到期而失效或终止。

（六）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丙三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核工业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攀枝花泰颐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